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《临沂职业学院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及管理办法》（修

订稿）和学院工作安排，将于 12月中旬组织双师（双课）

型教师认定工作，现开始进行 2018 年双师（双课）型教师

认定报名。要求如下： 

1. 双师（双课）型 教师申请认定，实行自愿原则。凡

申请认定的教师，应提交《临沂职业学院双师（双课）型教

师认定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，3）电子版、纸质版一式二份以及

相应支撑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 

2. 请符合条件的教师按专业（学科）对口原则到相应

教学院部提交相关材料，由各教学院部汇总并填写汇总表

（附件 4，5）。 

3. 请于 12月 3日下午 4点前将纸质材料集中提交教务

处教学科（认定申请表和汇总表电子版同时发教学科邮箱）。 

4. 具体要求见《临沂职业学院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及管

理办法》（修订稿）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30日 


